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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开放大学文件
辽开大教字〔2022〕16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秋季
开放教育毕业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开放大学、省校直属办学单位：

2022 年 5 月 25 日起，省校将面向符合毕业条件的开放教育

学生，开展 2022 年 7 月毕业生毕业审核和毕业证办理等工作。

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审核

（一） 工作内容与要求

1.工作内容

各办学单位务必于第五学期结束前，完成下列工作：

（1）组织填写本科学生 《国家开放大学学生毕业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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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见附件 1）。毕业申请表一式两份，须由学生本人填写并加盖

教学点公章，其中，一份上报省校，另一份市级办学单位存档

备查。

（2）核对毕业生成绩。

（3）征集、核对和敦促图片社向学信网上传毕业生照片。

（4）校对毕业生基本信息。

（5）核查免修免考课程和网考课程。

（6）上报毕业实践环节成绩。

本科生未填写毕业申请表、无毕业生电子照片、学生基本

信息更正尚未审批的学生，不能在教务管理系统中申请毕业。

2.工作要求

（1）做好毕业及学位申请确认

各办学单位须提前对有申请毕业及学位意愿的学生进行确

认，并据此在教务管理系统中为学生进行毕业及学位申请。本

科生未签字确认毕业及学位申请的，各单位切勿在系统内进行

毕业及学位申请。

（2）统一毕业生电子照片的命名与格式

由新华社统一采集的原版电子照片，以学生身份证号（半

角）命名；教务管理系统中证件为军官证的，电子照片以学生

学号命名。照片格式为 jpg。

（3）及时敦促图片社向学信网上传规范的毕业照片

为保证及时办理毕业证书、顺利完成学信网学历注册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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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单位须规范照片采集工作，严把质量关，并敦促当地图片

社务必保证此次毕业生学历照片上网。根据辽电大通字〔2020〕

17 号转发国家开放大学《关于严格执行毕业生学历照片采集标

准确保照片质量的通知》，办学单位在申请办理学生的毕业审核

时，请核查学生学历照片是否已上传至学信网，并确保学信网

学历照片和毕业证书照片保持一致，学信网缺少学历照片的学

生不能通过国开总部毕业审核。

（二）时间安排

2022 年秋季毕业审核工作分两个时段进行，第一时段为

2022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5 日；第二时段为 2022 年 8 月 22 日

至 9 月 13 日。省校只在第二时段毕业审核前为学生进行一次毕

业生成绩更动，具体时间以省校教务处考试中心安排为准。

（三）注意事项

1.请各单位工作人员在毕业审核工作期间及时查看学籍工

作邮箱，并实时通过辽宁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学籍 QQ 群沟通毕业

审核情况，了解毕业审核进程。

2.教务管理系统（CPS1.0）进行毕业和学位申请必须同时

提出，即教学点提出申请——教学点审批——分校审批，三个

程序缺任意一个将不能生成毕业上报名单。申请国家开放大学

学位，毕业时符合学位条件的（CPS1.0 系统），毕业后两年内有

一次申请学位机会。

3.2022 年 10 月开始，国开总部将开展超学籍有效期学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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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清理工作。根据国家开放大学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）学籍管

理相关规定，学生学籍从入学注册起 8 年内有效，达到学籍有

效期而未毕业的学生学籍自行终止，不再办理学生学籍延期申

请事宜。

4.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》（教

学[2014]11 号）第十八条相关规定：“毕业证书发证日期即是学

历注册提供网上查询的有效日期”。2022 年 7 月毕业生的毕业证

书发证日期统一为 2022 年 7 月 20 日。学信网缺少学历照片的

学生不能完成学历注册。

5.《国家开放大学学生毕业申请表》须由学生本人填写并

签字；由他人代签的，须学生本人出具委托书，并附于表后。

办学单位人员未经学生同意或委托，不得代替学生签字，未经

学生本人出具委托书而由他人代签字的，责任自负。

二、毕业生档案生成

1.毕业生档案包括《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入学登记表》、

《毕业生学习成绩表》和《国家开放大学毕业生登记表》。毕业

生档案材料应统一装入毕业生档案袋（封面见附件 2，供参考），

密封后加盖各市级开大公章。

2.毕业生档案由各市级开大负责整理、装袋、加封、发放。

在颁发毕业证书时，一并交给学生本人，由学生交所在单位人

事部门存档，同时办理档案移交手续。

三、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领取、发放及后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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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办回后，省校将在第一时间通知各

单位领取。请各单位学籍管理人员按毕业名单逐一核对无误后，

签字领取。学籍管理人员本人不能亲自领取的，需由代领取人

员携本人身份证及单位介绍信领取。

2.各办学单位在领取证书后，要妥善保管。为下属教学点

及学生发放证书时，要履行领取记录手续。凡遗失、损坏的证

书，应有补办毕业证明书的记录。

3.学生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颁发是一项严肃的事情，对

于学校和学生都十分重要，各办学单位和学生在条件允许的情

况下应通过毕业典礼等形式正式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，同

时，通过视频或照片方式记录颁发过程，并通过有效的渠道做

好宣传工作，以扩大学校在社会上的正面影响。

4.当学期毕业审核工作结束后，要打印完整的毕业生名册

及成绩册，加盖学校公章存档案备查。
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毕业审核工作的有关要求，本着认真负

责的态度，做好毕业审核、毕业证办理、发放等工作，确保 2022

年秋季毕业办理工作质量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陈立志 张硕

电 话：024-86122389

网易工作信箱：lnxj2389@163.com

QQ 工作群号码：7818819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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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国家开放大学学生毕业申请表

2.辽宁开放大学毕业生档案袋（封面）

辽宁开放大学

2022年 5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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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国家开放大学学生毕业申请表
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

学 号 专 业

专

科

学

生

申

请

本人已达到专科毕业要求，申请毕业 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本

科

学

生

申

请

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，并在相应选项后签名，多选无效：

1.本人已达到学位申请条件，自愿申请毕业和国家开放大学/合作高校学

士学位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2.本人只申请毕业，自愿放弃申请学士学位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3.本人虽已达到毕业条件，但未达到学位申请条件。因需申报学士学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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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愿暂缓毕业，学籍有效期内达到学位申请条件后，再申请毕业并申报学士学

位。如以后学期仍选择暂不毕业，本人亦同意每学期重新申请，否则可视为本

人申请毕业并放弃申请学位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教

学

点

意

见

经手人（签名）：

（主管部门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

1.由他人代签的，须由学生本人出具委托书，并附于表后。

2.“主管部门公章”由学生所在教学点加盖学籍科或上级部门公章。

3.本表由教学点保存至学生学籍有效期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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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辽宁开放大学

毕业生档案袋

姓名： 专业：

编号 名称 件数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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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办公室 2022年5月28日印发


